







正政发〔2026〕8号 

正宁县人民政府
关于正宁县国有土地储备滚动计划
（2026-2028年）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有关部门：
《正宁县国有土地储备滚动计划（2026-2028年）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
正宁县人民政府
2026年1月23日


正宁县国有土地储备滚动计划（2026-2028年）

为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高效配置，提高建设用地支撑和保障能力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国家省市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目标，按照规模适度、供得平衡、节约集约的原则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一、工作任务
结合土地市场调控目标、年度供应计划，深入开展全域土地资源摸底，重点排查空闲、低效利用、批而未供、闲置等建设用地，科学测算三年储备规模，明确地块位置、面积、权属、规划用途等核心信息，综合考虑全县近三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土地储备开发潜力，根据年度项目建设需求，合理确定年度土地储备规模，全力保障重大产业、民生工程、基础设施配套用地需求。
二、期限范围
土地储备滚动计划期限为三年时间（2026至2028年），储备范围为正宁县行政区范围内所有拟储备土地。
三、储备计划
（一）储备土地计划。
利用三年时间完成全县范围内740.5公顷土地征收储备，预计需要储备资金8.7亿元。
（二）储备土地来源。
主要储备来源为历年报批后未征收的土地、存量建设用地及国土空间规划确定需要报批征收的土地。
（三）储备土地供应。
储备入库土地按照市场需求和项目建设需要及时供应。当年储备土地全部纳入本年度土地供应计划，力争当年储备、当年供应，有效缩短储备周期，减少储备资金压力。
四、保障措施
土地储备是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、合理配置资源、有效保障项目建设的基础工作。各有关部门要精心谋划，科学编制项目建设计划，及时与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自然资源等部门衔接，做好项目立项、规划选址等前期工作，为精准做好土地储备工作提供科学依据。严格按照土地储备计划及政策标准、征收程序，全力做好公告公示、宣传动员、协议谈签、地上附着物清理登记及清表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核算等前期工作，确保按期完成征收任务。

附件：正宁县国有土地储备滚动计划宗地表（2026-2028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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